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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誠中學 114學年度國二大露營場地評選 招標規範 
 

一、日期：民國114年12月12 (星期五) 上午8：00自本校出發至民國114年12月13

日（星期六）下午16：00前返抵校門止共2天1夜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 (如

新冠肺炎、H1N1、登革熱、SARS、颱風、地震、疫情或其他不適之情事) 

導致本活動無法如期舉行，則延期重訂之日期及行程需經學校同意後履

約。期間如因不可抗拒因素而延期，事先支出之費用由得標廠商自行吸

收。 

二、場地及活動需求：門票、保險、露營器材費、膳食 (含早餐*1、午餐*2、野

炊晚餐*1、宵夜*1)、營火柴費、隊輔、醫護人員 (檢附醫

護執照) 燈光音響器材費、營地建設、野炊、烤肉、團康

課程、營火晚會、結業式、雨天備案場地等 。 

三、預估參加總人數：國中部二年級學生 600名，帶隊教師 20名。（學生部分依

實際參加人數為準）。 

四、費用 1,450元/人，預估活動總金額新台幣 870,000給付總額依實際參與學生數調

整。 

五、付款辦法：於活動結束後，由廠商檢附各項發票、收據（或廠商代收轉付收

據）完整送達本校後，本校即擇期召開檢討會（邀請廠商列席），

確認廠商是否依企劃書及契約內容提供服務及有無違約情事後，

於確定無違約事件後，七日內一次付清款項。 

六、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(廠商須提出資格文件影本；機關得

通知廠商提出正本供查驗)： 

(一)與本採購案相關產業之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。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

證明文件、設立或營業登記證、工廠登記證、行業登記證、執業執照、

開業證明、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

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。 

(二)最近一期納稅證明。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(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

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)。 

(三)廠商信用證明(票據交換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

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、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

構出具之信用證明)。 

(四)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七、本規範視為合約之一部份，本校得保有修訂之權利並以最後修訂之結果為主。 

八、投標廠商投標前，應特別注意本案投標公告是否有最新更正資料。  


